
低收入戶
中低

收入戶

1 人工電子耳植入手術費用 120,000 90,000 60,000
終身

一次

1.經身心障礙者

輔具補助辦法規

定之評估方式，

確認其需求。

2.提供輔具評估

報告。

經耳鼻喉科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書

及聽力師、語言治療師、社工師

組成之評估團隊（如有必要時加

上精神科醫師、心理師）出具輔

具評估報告書及術後聽能語言復

健計畫書（輔具評估報告書格式

二十六）。

2 開具診斷證明書費用 200 200 100 -

3 開具醫療輔具評估報告費用 200 200 100 -

低收入戶
中低

收入戶

1 電動拍痰器 15,000 11,300 7,500 O

2 非蓄電式抽痰機 5,000 3,800 2,500 O

3 蓄電式(交直流兩用)抽痰機 10,000 7,500 5,000 O

4 化痰機(噴霧器) 5,000 3,800 2,500 O

5 血氧偵測儀(血氧機) 6,000 4,500 3,000 O

6 氧氣製造機 25,000 18,800 12,500

7 咳嗽(痰)機(Cough Assist Machine) 120,000 90,000 60,000

8

單相陽壓呼吸器

(C-PAP：Continuous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40,000 30,000 20,000

9
雙相陽壓呼吸器(Bi-PAP：Bilevel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140,000 105,000 70,000

10 UPS不斷電系統 2,500 1,900 1,300 3年

11 壓力衣-A款項-頭部、頸部 3,000 2,250 1,500

12
壓力衣-B款項

  -肩部、胸部、腹部、背部
4,600 3,450 2,300

13
壓力衣-C款項

  -右上臂、右肘、右前臂
1,450 1,100 750

14 壓力衣-D款項-右手、右腕 2,000 1,500 1,000

15
壓力衣-E款項

  -左上臂、左肘、左前臂
1,450 1,100 750

16 壓力衣-F款項-左手、左腕 2,000 1,500 1,000

17
壓力衣-G款項

  -腰部、臀部、左大腿、右大腿
3,700 2,780 1,850

18 壓力衣-H款項-右小腿 1,450 1,100 750

19 壓力衣-I款項-右踝、右足 2,500 1,900 1,250

20 壓力衣-J款項-左小腿 1,450 1,100 750

21 壓力衣-K款項-左踝、左足 2,500 1,900 1,250

22 矽膠片 9,000 6,800 4,500 初次申請O；2年後再次申請P

6個月

皮膚科、

臨床病理科、

整形外科、

耳鼻喉科、

口腔顎面外科、

復健科

之專科醫師開具

皮膚科、

臨床病理科、

整形外科、

耳鼻喉科、

口腔顎面外科、

復健科

之專科醫師、

物理治療師或職能治療師開具

※以上之專科醫師係指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附表一甲身體功能及構造之鑑定人員資格條件及鑑定方法與

  鑑定工具之第八類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之專科醫師。隨法規修正。

3年

心臟內科、

心臟外科、

兒童心臟科、

血液內科、

兒童血液科、

神經科、

耳鼻喉科、

精神科、

復健科、

胸腔內科、

胸腔外科、

兒童胸腔科、

兒童重症科

之專科醫師開具

5年

心臟內科、心臟外科、

兒童心臟科、血液內科、

兒童血液科、神經科、

耳鼻喉科、精神科、復健科、

胸腔內科、胸腔外科、

兒童胸腔科、兒童重症科

之專科醫師

或呼吸治療師開具

補助條件:

1.使用本表所列醫療輔具項目，有緊急供電之需求，以維

護呼吸道通暢者。

2.具有停電時，可以連續抽吸30分鐘之電力供應(每次抽

痰機運作抽吸時間1分鐘計算，至少可提供30次之抽吸)。

※以上之專科醫師係指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附表一甲身體功能及構造之鑑定人員資格條件及鑑定方法與

  鑑定工具之第四類循環、造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之專科醫師。隨法規修正。

申請本表所列醫療輔具項目補助時，同時提出該

醫療輔具項目所需診斷證明書或醫療輔具評估報

告之費用申請。

編碼
醫療輔具
補助項目

(1-10項限居家自我照顧所需者申請)

最高補助金額(新臺幣元)
最低

使用

年限

診斷證明書

開立醫師資格

醫療輔具評估報告

開立醫師資格
依社會救助法規定

一般戶

身心障礙者醫療復健費用及醫療輔具補助一覽表暨開具醫師資格

編碼
醫療復健費用

補助項目

最高補助金額(新臺幣元)
最低

使用

年限

補助條件
身心障礙者輔具補助辦法規定之

評估方式

依社會救助法規定

一般戶

自中華民國111年1月1日施行。


